
再生能源憑證申請及管理作業程序第三點附表 TC-01、第四點第四點
附表 TC-02、第四點第十點附表 TC-08 修正對照表

表 TC-01                     受理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受理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再生能源憑證申請書
一、第四點申請者資料　　　　　　　　　　　　申請日期：

申請人

單位名稱

單位英文名稱

身分證字號或
統一編號

單位地址

單位英文地址

管制編號

本案
聯絡人

姓名

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本案聯絡
代理人

姓名

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修正後



二、第四點申請再生能源憑證設備資料(一次限申請一種設備類別)
(一)發電廠(站)資訊：

發電廠(站)名稱

發電廠(站)英文名稱

發電廠(站)地址

發電廠(站)英文地址

設備(機組)
編號及座落位置

#1

#2

#3

電號

設備所有權人

設備登記編號

設備總裝置容量

年度預估發電量

能源類型

□太陽能

□  光電型  

□  聚光型  

□  其他  

□風力
□陸域

□離岸

□水力

□川流式

□調整池式

□水庫式

□生質能

□固體燃料

□液體燃料

□氣體燃料

□地熱能

□傳統型地熱

□深層地熱

□閉迴路熱量收集系統

□其他能源

□氫能  (  廢棄物  ))  

□固體燃料  (  廢棄物  )  

□海洋能



併聯類型

□獨立型直供

□併網型直供

□轉供

□轉供自用

□自發自用

□自發自用餘電躉售

電量數據回傳方式
□電量數據採自動回傳者或由輸配電業完成回傳

□電量數據非採自動回傳者



(二)設備細項：
1. 發電設備端
#1 設備明細：

設備(機組)編號 #1 (自動代出)

發電設備裝置

(廠牌/型號)

單一設備

裝置容量（kW）
設備數量

總裝置容量
（kW）

1

2

3

總計

#2 設備明細：

設備(機組)編號 #2 (自動代出)

發電設備裝置

(廠牌/型號)

單一設備

裝置容量（kW）
設備數量

總裝置容量
（kW）

1

2

總計

#3 設備明細：

設備(機組)編號 #3 (自動代出)

發電設備裝置

(廠牌/型號)

單一設備

裝置容量（kW）
設備數量

總裝置容量
（kW）

1

總計

(本表設備(機組)數量增列表格填寫)



發電電表資訊(直供、第四點自發自用、第四點自發自用餘電躉售者填寫)
設備(機組)編號

(自動代出)
裝置容量

(自動代出)
計量電表表號 變比值

#1

#2

#3

總計

2. 併聯輸配電業電網端
併聯電網電表資訊(轉供或自發自用餘電躉售者填寫)

設備(機組)編號

(自動代出)
裝置容量

(自動代出)
躉售計量電表表號 變比值

#1

#2

#3

(本表設備(機組)數量增列表格填寫)



(三)現場及設備照片：
現場外觀

設備全景

備註：照片係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平台對外宣傳推廣使用，建議申請人上傳足以代表
現場之照片



三、第四點檢附證明文件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自然人申請人，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公司申請人，應檢附公司最新登記（變更）事項表影本。

□再生能源售電業：應檢附公司最新登記（變更）事項表及再生

能源售電業執照影本

□獨資或合夥申請人，應檢附商業登記核准證明文件、第四點負責人身

分證正反面影本。

□機關或公立各級學校申請人，應行文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

再生能源憑證中心之影本。

□其他法人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第四點登記或經報備之非法人團體

（組織）申請人，應檢附登記、第四點設立或報備之相關證明文件。

(上述擇一檢附)

(二) 主管機關核發之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證明文

件 1

□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電業執照影本(若直/轉供者之發電

業執照須備註直/轉供)

□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若轉供自用

者之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須備註轉供)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能源局設備登記公文

(上述擇一檢附)

(三)憑證設備說明文件
□設備清單(包含發電機組、第四點變流器、第四點變壓器、第四點電表、第四點比流器、第四點

比壓器等設備明細及規格說明資料)

(四)電路配置說明文件 □設置場址電路配置文件

(五)設備平面配置文件 □設置場址設備平面配置文件

(六)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

意向證明文件

□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意向證明文件

(再生能源售電業適用)
(

七)

其
他

發電廠(站)電號說明

文件

□發電設備電號說明文件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民國 98年 7月 8日)公布前繳交「台灣電力

公司之再生能源躉售電力登記單」；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民國 98年 7月 8日)以後繳交「發電系統電能

購售契約」)

年度預估發電量資料 □設備年度預估發電量計畫說明文件(含計算說明)

地熱能發電設備者適

用
□溫泉水權狀

備註：

註 1、第四點 申請者如欲提前申請再生能源憑證設備而無設備登記文件者，可先擇一檢附
再生能源發電業籌備創設與擴建許可函、第四點設備同意備案文件或原發電設備登記證明
文件等證明文件影本，替代為設備證明文件，經現場查核符合並檢附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登記證明文件後，始得簽發設備查核報告。



本次申請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相關聲明事項如下：

項次 聲明事項 是(打ＶＶ) 否(打ＶＶ)

一 本設備已裝置經檢定合格之瓦時計，且於有效檢定期間內

二 本設備後續申請憑證之電能未售予公用售電業。

三 本設備未申請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減量額度。

四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須符合「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
法」。

五 申請人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所有權人或與設備所有權人簽
約。

六
經憑證中心核准通過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電能累計發
證期間不得再與其他環境效益驗證單位申請該單位核發之
憑證或環境效益證明，避免重複計算疑慮。

七 本設備未將再生能源使用證明、第四點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使用
及企業社會責任宣告等環境效益讓渡與第三方使用。

八 本設備未有其他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決議之限制事項。

九 本申請書及附件均據實填報且無偽造，申請書及檢具資料
務必據實填報，填報不實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 取得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報告者，其查核報告內容須於
再生能源憑證資訊平台公開。

※個人身分申請人  □同意 □不同意  公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報告資料。

申請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表 TC-01                     受理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受理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再生能源憑證申請書
一、第四點申請者資料　　　　　　　　　　　　申請日期： 

申請人

單位名稱

單位英文名稱

身分證字號或
統一編號

單位地址

單位英文地址

管制編號

本案
聯絡人

姓名

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修正前



二、第四點申請再生能源憑證設備資料(一次限申請一種設備類別)
(一)發電廠(站)資訊：

發電廠(站)名稱

發電廠(站)英文名稱

發電廠(站)地址

發電廠(站)英文地址

設備(機組)
編號及座落位置

#1

#2

#3

電號

設備所有權人

設備登記編號

設備總裝置容量

年度預估發電量

能源類型

□太陽能

□風力

□水力

□生質能

□地熱能

併聯類型

□獨立型直供 

□併網型直供 

□轉供

□自發自用

□自發自用餘電躉售 

電量數據回傳方式
□電量數據採自動回傳者或由輸配電業完成回傳

□電量數據非採自動回傳者



(二)設備細項：
1. 發電設備端
#1 設備明細：

設備(機組)編號 #1 (自動代出)

發電設備裝置

(廠牌/型號)

單一設備

裝置容量（kW）
設備數量

總裝置容量
（kW）

1

2

3

總計

#2 設備明細：

設備(機組)編號 #2 (自動代出)

發電設備裝置

(廠牌/型號)

單一設備

裝置容量（kW）
設備數量

總裝置容量
（kW）

1

2

總計

#3 設備明細：

設備(機組)編號 #3 (自動代出)

發電設備裝置

(廠牌/型號)

單一設備

裝置容量（kW）
設備數量

總裝置容量
（kW）

1

總計

   (  本表設備  (  機組  )  數量增列表格填寫  )  



發電電表資訊(直供、第四點自發自用、第四點自發自用餘電躉售者填寫)
設備(機組)編號

(自動代出)
裝置容量

(自動代出)
計量電表表號 變比值

#1 

#2 

#3 

總計

2. 併聯輸配電業電網端
併聯電網電表資訊(轉供或自發自用餘電躉售者填寫)

設備(機組)編號

(自動代出)
裝置容量

(自動代出)
躉售計量電表表號 變比值

#1 

#2 

#3 

(  本表設備  (  機組  )  數量增列表格填寫  )  



(  三  )  現場及設備照片：
現場外觀

設備全景

備註：照片係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平台對外宣傳推廣使用，建議申請人上傳足以代表
現場之照片



三、第四點檢附證明文件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

件

□自然人申請人，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公司申請人，應檢附公司最新登記（變更）事項表影本。

□再生能源售電業：應檢附公司最新登記（變更）事項表及再

生能源售電業執照影本

□獨資或合夥申請人，應檢附商業登記核准證明文件、第四點負責人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機關或公立各級學校申請人，應行文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

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之影本。

□其他法人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第四點登記或經報備之非法人團

體（組織）申請人，應檢附登記、第四點設立或報備之相關證明文

件。

(上述擇一檢附)

(二) 主管機關核發之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登

記證明文件 1

□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電業執照影本(若直/轉供者之發

電業執照須備註直/轉供)

□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若轉供自用

者之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須備註轉供)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能源局設備登記公文

(上述擇一檢附)

(三)憑證設備說明文件
□設備清單(包含發電機組、第四點變流器、第四點變壓器、第四點電表、第四點比流器、第四點

比壓器等設備明細及規格說明資料)

(四)電路配置說明文件 □設置場址電路配置文件

(五)設備平面配置文件 □設置場址設備平面配置文件

(六)再生能源發電業之

售電意向證明文件

□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意向證明文件

(再生能源售電業適用)

(

七)

其
他

發電廠(站)電號

說明文件

□發電設備電號說明文件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民國 98年 7月 8日)公布前繳交「台灣電力

公司之再生能源躉售電力登記單」；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民國 98年 7月 8日)以後繳交「發電系統電

能購售契約」)

年度預估電量資

料
□設備年度預估電量計畫說明文件(含計算說明)

地熱能發電設備

者適用
□溫泉水權狀

備註：

註 1、第四點 申請者如欲提前申請再生能源憑證設備而無設備登記文件者，可先擇一檢附



再生能源發電業籌備創設與擴建許可函、第四點設備同意備案文件或原發電設備登
記證明文件等證明文件影本，替代為設備證明文件，經現場查核符合並檢附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證明文件後，始得簽發設備查核報告。



本次申請之再生能源憑證設備，相關聲明事項如下：

項次 聲明事項 是(打ＶＶ) 否(打ＶＶ)

一 本設備已裝置經檢定合格之瓦時計，且於有效檢定期間內

二 本設備後續申請憑證之電能未售予公用售電業。

三 本設備未申請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減量額度。

四 再生能源憑證設備須符合「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
法」。

五 申請人為再生能源憑證設備所有權人或與設備所有權人簽
約。

六
經憑證中心核准通過之再生能源憑證設備，其電能累計發
證期間不得再與其他環境效益驗證單位申請該單位核發之
憑證或環境效益證明，避免重複計算疑慮。

七 本設備未將再生能源使用證明、第四點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使用
及企業社會責任宣告等環境效益讓渡與第三方使用。

八 本設備未有其他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決議之限制事項。

九 本申請書及附件均據實填報且無偽造，申請書及檢具資料
務必據實填報，填報不實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 取得再生能源憑證設備查核報告者，其查核報告內容須於
再生能源憑證資訊平台公開。

※個人身分申請人  □同意 □不同意  公開再生能源憑證設備報告資料。

申請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表 TC-02                         受理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受理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再生能源憑證設備現場查核紀錄表

一、第四點基本資料

申 請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場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場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場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類別：□初次設備查核  □設備追蹤查核  □複查

查核範圍：

設備項目
裝置容量

(kW)
變比倍率 計量瓦時計表號

#1

#2
(  本欄位可增列  )  

#3
(  本欄位可增列  )  

總計

(本表若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表格填寫)

基本資料是否變更： □否； □是，如下：

                                                                                                                                         

主要受查核代表人員及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修正後



二、第四點查核項目及查核結果

(一) 再生能源憑證設備類型與平面配置

1.1確認設備能源類型 □是  □否

1.2確認設備併聯類型 □是  □否

1.3確認設備平面配置 □是  □否

查核結果說明：



(二) 再生能源憑證設備確認

2.1 設備配置

2.1.1 設備符合設備登錄資料1 □是  □否

2.1.2發電設備依照單線圖正常運作 □是  □否

2.1.3確認設備未與其他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 □是  □否

2.2.電量計量設備

2.2.1瓦時計準確度未低於 1級，且在有效檢定期限內 □是  □否

2.2.2瓦時計之變比倍率 □是  □否

2.3.憑證電量計量瓦時計讀值

設備  (  機組  )  編號   #1瓦時計讀值 讀值(  模式：  ______)  ：_____
_____

設備  (  機組  )  編號   #1      瓦時計讀值是否須另計變比值  □是  □否

設備  (  機組  )  編號   #2瓦時計讀值(  本欄位可增列  )  讀值(  模式：  ______)  ：_____
_____

設備  (  機組  )  編號   #2      瓦時計讀值是否須另計變比值  
(  本欄位可增列  )  

□是  □否

2.4 餘電躉售瓦時計讀值(餘電躉售者適用)

餘電躉售瓦時計讀值 讀值：________________

餘電躉售  瓦時計讀值  (  本欄位可增列  )  讀值：  ________________  

查核結果說明：

1.  設備登錄資料包含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證明文件及原廠型錄。  



(三)再生能源憑證設備運作確認及電量查證

3.1 再生能源設備維運管理確認

3.1.1維運管理紀錄2

3.1.2 設備可用率3 可用率：___________％

3.2 再生能源設備發電量確認

3.2.1歷史發電量數據資料確認

3.2.2 年度電量評估 年發電量：__________度/年

查核結果說明：

2.維運管理紀錄應包含機組維護及發電功率降低之對應措施

3.  可用率  (The Availability Rate)  ：機組可運轉發電之百分比＝  (  機組可運轉發電時間   /   統計時  

間  ) × 100  ％  



(四)其他相關設備設置情況

4.1 太陽能案場補充確認事項(太陽能適用)

4.1.1   太陽能模組設置情形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4.1.2   太陽能模組遮陰情形  (  無遮陰免填  )  □是  □否 □不適用

4.2 風力能案場補充確認事項(風力能適用)

4.2.1   風力機組設置情形說明  4  □是  □否 □不適用

4.2.2   高風速區間系統監控資料  (SCADA)  5  □是  □否 □不適用

4.3 水力能案場補充確認事項(水力能適用)

4.3.1 案場是否具有流量計及紀錄 □是  □否 □不適用

4.3.2 案場是否具有雨量計及紀錄 □是  □否 □不適用

4.4 生質能案場補充確認事項(生質能適用)

4.4.1 燃料使用紀錄 □是  □否 □不適用

4.4.2是否混合非生質燃料 □是  □否 □不適用

4.5 地熱能案場補充確認事項(地熱能適用)

4.5.1 生產井、第四點回注井是否裝設溫度、第四點壓力量測設備 □是  □否 □不適用

4.5.2 發電尾水是否採取回注 □是  □否 □不適用

4.5.3 回注系統是否裝設流量計量設備 □是  □否 □不適用

4.6 案場是否具儲能設備(有裝設儲能設備適用) □是  □否 □不適用

4.6.1      儲能電池類型說明  

4.6.2      儲能設備併網類型  □直流耦合 □交流耦合

4.  風力能模組設置情況說明文件包含  該案場之風速偉伯分布或案場設置前最終評估報告。  

5.  監控資料  (SCADA)  包含風速、第四點風向、第四點轉速及發電量等每      10      分鐘平均數據，提供資料期間應至少      1      個  

月，若資料不足完整繪製功率曲線時，則須提供較長期間之資料。



4.7      其他再生能源案場補充確認事項  (  其他再生能源適用  )  

4.7.1      廢棄物管理  6  

4.7.2      燃料管理  7  

4.7.3      發電功率評估  8  

4.7.4      電力排放係數說明  

6.  廢棄物  管理包含廢棄物進料種類及紀錄、第四點廢棄物處理流程質量平衡  

7.  燃料  管理  包含燃料來源證明、第四點採購及投料紀錄  

8.  發電功率包含發電流程、第四點熱值、第四點發電功率  



查核結果說明：
4.1      太陽能案場補充確認事項  (  太陽能適用  )  

4.1.1   太陽能模組設置情形說明  
(1)   太陽光電模組設置  

分群 品牌 型號 種類 容量

(  本欄位可  

增列  )  

(2)   靜態特徵參數：  

分群 方位角 傾角 片數 故障率

(  本欄位可  

增列  )  

(3)   變流器參數：  

分群 品牌 型號 容量 匹配率

(  本欄位可  

增列  )  

4.1.2   太陽能模組遮陰情形  
(1)   遮陰單元  

編號 單元 方位角 傾角

(  本欄位可  

增列  )  

(2)   遮陰時間  

編號 對應分群 小時 變數比

(  本欄位可  

增列  )  



(五)前次現場查核矯正情形(限追蹤查核或複查作業填寫)

5.1前次現場查核是否發現缺點?若否，以下免填。 □是  □否 □不適用

5.2缺點是否矯正完成?尚未矯正完成之缺點註記如下。 □是  □否 □不適用

查核結果說明：



三、第四點綜合評定及建議
本次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作業：

□未發現缺點。
□發現主要缺點之查核項次: __________計有__________幾項缺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現次要缺點之查核項次:__________計有__________幾項缺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點應提具矯正計畫(含具體矯正措施及預定完成日期)。

建議：
□1.建議簽發符合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報告。
□2.經審查通過業者提具之矯正計畫，建議簽發符合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

核報告，並於次年定期追蹤查核確認矯正情形。
□3.業者提具矯正計畫，並於限期內申請複查，
□4.建議簽發不符合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報告。

受查核代表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1.查核結果，仍以最終核定為準。

2.貴單位對缺點判定、第四點查核人員表現、第四點評定建議等若有意見，請逕向轄區主
管單位提出，本局將儘速處理。

查核人員其他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審員意見： 簽名：       日期：

複審小組科長意見： 簽名：       日期：

核定： 簽名：       日期：



附件：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照片
(一頁 2張彩色照片，必要基本照片有:電表(應清楚特寫)、第四點電箱(配電盤)、第四點模組(至少 2
張)、第四點銘牌(型號)、第四點線路圖、第四點儲能系統；若有其他相關設備亦可檢附佐證)

再生能源憑證現場查核

再生能源憑證現場查核照片



表 TC-02                         受理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受理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再生能源憑證設備現場查核紀錄表

一、第四點基本資料

申 請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場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場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場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類別：□初次設備查核  □設備追蹤查核  □複查

查核範圍：

設備項目
裝置容量

(kW)
變比倍率 計量瓦時計表號

#1

#2

#3

總計

(本表若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表格填寫)

基本資料是否變更： □否； □是，如下：

                                                                

主要受查核代表人員及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修正前



二、第四點查核項目及查核結果

(一) 再生能源憑證設備類型與平面配置

1.1確認設備能源類型 □是  □否 □不適用

1.2確認設備併聯類型 □是  □否 □不適用

1.3確認設備平面配置 □是  □否 □不適用

查核結果說明：



(二) 再生能源憑證設備確認

2.1設備配置

2.1.1發電設備符合設備登記資料 □是  □否 □不適用

2.1.2發電設備依照單線圖正常運作 □是  □否 □不適用

2.1.3確認設備未與其他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 □是  □否 □不適用

2.2.電量計量設備

2.2.1瓦時計準確度未低於 1級，且在有效檢定期限內 □是  □否 □不適用

2.2.2瓦時計之變比倍率 □是  □否 □不適用

2.3.憑證電量計量瓦時計計讀值

#1瓦時計讀值 讀值：________________

#2瓦時計讀值(本欄位可增列) 讀值：________________

2.4餘電躉售瓦時計計讀值(餘電躉售者適用)

#1瓦時計讀值 讀值：________________

查核結果說明：



(三)再生能源憑證設備運作確認及電量查證

3.1再生能源設備維運管理確認

3.1.1維運管理紀錄

3.1.2設備妥善率 妥善率：___________％

3.2再生能源設備發電量確認(  轉供者適用  )  

3.2.1歷史發電量數據資料確認

3.2.2年度電量評估 年發電量：__________度/年

查核結果說明：



(四)其他相關設備設置情況

4.1太陽能案場補充確認事項(太陽能適用)

4.1.1案場是否具有日照度計及紀錄 □是  □否 □不適用

4.2風力能案場補充確認事項(風力能適用)

4.2.1案場是否具有風速計及紀錄 □是  □否 □不適用

4.3水力能案場補充確認事項(水力能適用)

4.3.1案場是否具有流量計及紀錄 □是  □否 □不適用

4.3.2案場是否具有雨量計及紀錄 □是  □否 □不適用

4.4 生質能案場補充確認事項(生質能適用)

4.4.1燃料使用紀錄 □是  □否 □不適用

4.4.2是否混合非生質燃料 □是  □否 □不適用

4.5地熱能案場補充確認事項(地熱能適用)

4.5.1生產井、第四點回注井是否裝設溫度、第四點壓力量測設備 □是  □否 □不適用

4.5.2發電尾水是否採取回注 □是  □否 □不適用

4.5.3回注系統是否裝設流量計量設備 □是  □否 □不適用

4.6案場是否具儲能設備(儲能設備適用) □是  □否 □不適用

查核結果說明：



(五)前次現場查核矯正情形(限追蹤查核或複查作業填寫)

5.1前次現場查核是否發現缺點?若否，以下免填。 □是  □否 □不適用

5.2缺點是否矯正完成?尚未矯正完成之缺點註記如下。 □是  □否 □不適用

                                                              
                                                              
                                                              
                                                              



三、第四點綜合評定及建議

本次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作業：
□未發現缺失。

□發現主要缺點之查核項次:         計有           幾項缺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現次要缺點之查核項次:         計有           幾項缺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點應提具矯正計畫(含具體矯正措施及預定完成日期)。

建議：
□1.建議簽發符合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報告。
□2.經審查通過業者提具之矯正計畫，建議簽發符合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

核報告，並於次年定期追蹤查核確認矯正情形。
□3.業者提具矯正計畫，並於限期內申請複查， 
□4.建議簽發不符合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報告。

受查核代表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1.查核結果，仍以最終核定為準。

    2.貴單位對缺點判定、第四點查核人員表現、第四點評定建議等若有意見，請逕向轄區主管單

位提出，本局將儘速處理。

查核人員其他意見：                                                           
                                                                            

複審員意見： 簽名：       日期：

複審小組科長意見： 簽名：       日期：

核定： 簽名：       日期：



附件：再生能源憑證設備查核照片
(一頁2張彩色照片，必要基本照片有:電表(應清楚特寫)、第四點電箱(配電盤)、第四點模組(至
少2張)、第四點銘牌(型號)、第四點線路圖、第四點儲能系統；若有其他相關設備亦可檢附佐證)

 再生能源憑證現場查核

再生能源憑證現場查核照片



表 TC-08                      受理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受理編號：________________

再生能源憑證讓與申請書

申請日期：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一、第四點 憑證讓與申請人

申請人或申請機構名稱：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憑證中心平台帳號：                                                                                                       

電子信箱：                                                                                                                       

地址：                                                                                                                               

.

聯絡窗口資訊

□資訊與申請人相同

聯絡人：                                                        服務單位與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   

二、第四點 憑證讓與受讓人

受讓人或受讓機構名稱：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憑證中心平台帳號：                                                                                                       

電子信箱：                                                                                                                       

地址：                                                                                                                               

. 

聯絡窗口資訊

□資訊與申請人相同

聯絡人：                                                   服務單位與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

修正後



三、第四點 讓與憑證資訊

憑證編號
(可以連號填寫、第四點直/轉供者免填)

發電類型 發電期間

發電廠名稱

發電廠位址

是否屬依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第 16
條公告應盤查登錄
之對象

□是

□否
管制編號

□無

□有：填寫發電廠位
址內所屬之管制編號

憑證契約期間

(以定量購買免填)

憑證結算方式

□現貨，共計：

□預售：

結算起迄時間：民國_____年_____月至民國_____年_____月

□其他(請說明)：

服務費計收對象

□向  憑證受讓人計收  

□由  憑證申請人代繳　  

□其他

收據抬頭：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憑證移轉用電戶名

憑證移轉用電電號

(如憑證尚未分配，可先填總

公司或單一電號多用戶之電

號)

是否屬依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第 16
條公告應盤查登錄
之對象

□是

□否
管制編號

□無

□有：請填寫憑證讓與受讓

人，所擁有溫室氣體排放源之
管制編號。

(1.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

備註：憑證結算到預定結算移轉日期，其累積電量未達一張憑證，則須累積電量滿
一張憑證才進行移轉。



四、第四點 檢附文件：

□憑證讓與申請人公司登記、第四點商業登記、第四點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

或身分證明文件。（如無變更則免附）

□憑證讓與受讓人公司登記、第四點商業登記、第四點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

或身分證明文件。（如無變更則免附）

□讓與文件（契約、第四點發票等相關證明文件，契約僅需揭露與本申請第三部分相關

之資訊即可）

□授權書

1.勾選現貨方式結算憑證者免附；

2.勾選預售之申請人與受讓人，得以授權書委託其聯繫窗口辦理個別契約中每

月憑證讓與申請程序，以免除每次憑證讓與申請書公司用印流程。）

五、第四點注意事項：

1. 請人係指憑證之初始持有者，且憑證所屬之環境效益未經宣告，始能成為憑證

讓與之讓與人；受讓人係指有憑證之環境效益需求，且欲購買憑證者。

2. 憑證契約期間係指憑證產出與交付之時間期程。

3. 憑證累積到一千度電量始核發一張，故憑證之結算須以定量方式為之。另，申

請人與受讓人亦可約定以月、第四點季、第四點年給的方式來做憑證結算與移轉，惟須注

意，以此種方式結算，如發電量不足一千度電，則電量應累計滿一千度電時移

轉。

4. 憑證讓與後，須向憑證中心進行登錄，故受讓人須提供其登記之管制編號、第四點用

電戶名與用電電號，使憑證中心進行移轉與登錄，並將受讓人登錄為憑證最終

持有人。

5. 在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及國內外再生能源相關規範或評比，例如      Green-  

e  、第四點  LEED  、第四點  CDP  、第四點  RE100  、第四點  EECS      或國際供應鏈要求等，皆尚未將一般廢棄物  

認定為再生能源，若企業採購一般廢棄物再生能源憑證後，需自行承擔後續可

能無法應用於國內外再生能源相關規範或評比之風險。

申請人(聯絡人)簽章：　　                        　　　         (  簽章  )  

受讓人(聯絡人)簽章：　　        　          　　         (  簽章  )  



六、第四點 授權書

□憑證讓與申請人       □憑證讓與受讓人

授權人

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法定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被授權人

姓名 性別 出身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與職稱 聯繫電話

電子郵件

地址

授權事項
被授權人就前開憑證讓與事項，全權處理授權人讓與申請事務並負一切

法律責任。

授權期間

(不得逾越個

別契約期間)

自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民 國           年           月           日止

授權人(簽章)                                      被授權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表 TC-08                      受理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受理編號：________________

再生能源憑證讓與申請書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一、第四點 憑證讓與申請人

申請人或申請機構名稱：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憑證中心平台帳號：

電子信箱：

地址：

聯絡窗口資訊

□ 資訊與申請人相同

聯絡人：                                                        服務單位與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二、第四點 憑證讓與受讓人

受讓人或受讓機構名稱：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憑證中心平台帳號：

電子信箱：

地址：

聯絡窗口資訊

□ 資訊與申請人相同

聯絡人：                                                   服務單位與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修正前



三、第四點 讓與憑證資訊

憑證編號
(可以連號填寫、第四點直/轉供者免填)

發電類型
發電期

間

發電廠名稱

發電廠位址

是否屬依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第 16
條公告應盤查登錄
之對象

□是

□否

管制編

號

□無

□有：填寫發電廠位
址內所屬之管制編號

憑證契約期間

(以定量購買免填)

憑證結算方式

□現貨，共計：

□預售： 

  結算起迄時間：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

□其他(請說明)：

憑證移轉用電戶名

憑證移轉用電電號

(如尚無法憑證分配，

可先填總公司電號作為代表)

是否屬依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第 16
條公告應盤查登錄
之對象

□是

□否

管制編

號

□無

□有：請填寫憑證讓與受讓

人，所擁有溫室氣體排放源之
管制編號。

(1.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

備註：憑證結算到預定結算移轉日期，其累積電量未達一張憑證，則須累積電量滿
一張憑證才進行移轉。



四、第四點 檢附文件：

□憑證讓與申請人公司登記、第四點商業登記、第四點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

或身分證明文件。（如無變更則免附）

□憑證讓與受讓人公司登記、第四點商業登記、第四點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

或身分證明文件。（如無變更則免附）

□讓與文件（契約、第四點發票等相關證明文件，契約僅需揭露與本申請第三部分相關

之資訊即可）

□授權書

（1.勾選現貨方式結算憑證者免附；

2.勾選預售之申請人與受讓人，得以授權書委託其聯繫窗口辦理個別契約中每

月憑證讓與申請程序，以免除每次憑證讓與申請書公司用印流程。）

五、第四點注意事項：

1. 申請人係指憑證之初始持有者，且憑證所屬之環境效益未經宣告，始能成為憑

證讓與之讓與人；受讓人係指有憑證之環境效益需求，且欲購買憑證者。

2. 憑證契約期間係指憑證產出與交付之時間期程。

3. 憑證累積到一千度電量始核發一張，故憑證之結算須以定量方式為之。另，申

請人與受讓人亦可約定以月、第四點季、第四點年給的方式來做憑證結算與移轉，惟須注意，

以此種方式結算，如發電量不足一千度電，則電量應累計滿一千度電時移轉。

4. 憑證讓與後，須向憑證中心進行登錄，故受讓人須提供其登記之管制編號、第四點用

電戶名與用電電號，使憑證中心進行移轉與登錄，並將受讓人登錄為憑證最終

持有人。

申請人(聯絡人)簽章：　　                        　　　         (  簽章  )  

受讓人(聯絡人)簽章：　　        　          　　         (  簽章  )  



六、第四點 授權書

□憑證讓與申請人       □憑證讓與受讓人

授權人

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法定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被授權人

姓名 性別 出身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與職稱 聯繫電話

電子郵件

地址

授權事項
被授權人就前開憑證讓與事項，全權處理授權人讓與申請事務並負一切

法律責任。

授權期間

(不得逾越個

別契約期間)

自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民 國           年           月           日止

授權人(簽章)                                      被授權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